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 

独立意见 

 

 
2023年 9 月 10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贵州赤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108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次《问询函》有关问询事项，

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认真审阅了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询问了相关人员。基于个人独立判

断，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一、关于置出资产圣济堂制药。2016年，公司向控股股东渔阳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圣济堂制药 100%股权，交易作价 197,000 万元，

评估增值率高达 868.87%。本次交易，圣济堂制药（除大秦医院）作

价 48,840.00 万元，增值率为 13.05%，差异较大。同时，根据前期

盈利补偿协议，圣济堂制药 2016 年至 2018 年业绩承诺未达标，控股

股东业绩补偿承诺至今仍有 27,835.01 万元尚未完成，折合股份补偿

数量为 64,732,580 股。请公司：（1）结合圣济堂制药自重组置入以

来的经营情况、业绩变动，以及扣减大秦医院对账面价值的影响，说



明圣济堂制药前后交易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是否存在通过高卖低买方式变相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2）

说明在控股股东迟迟未能完成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下进行本次交易，

是否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以及资产置换后控股股东履行前期承诺

的具体安排。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多次沟通，多方了解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

上市公司前次收购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济堂制

药”）以上市公司股份认购，并未现金支付交易对价，同时控股股东

认购配套募集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前次收购圣济堂制药交易价格

与交易时点同行业及同类交易的市盈率及市净率基本保持相当，交易

价格公允。交易完成后，圣济堂制药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业绩及现金流

支持。2019年以来，圣济堂制药受到医疗政策影响经营业绩下滑，

且 2022 年 9月份开始，上市公司转而开始向其提供资金以支撑圣济

堂制药，预计未来几年，其经营情况无改善，因此，圣济堂制药将对

上市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将其置出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

经营质量。圣济堂制药前次收购及本次置出都聘请了具有证券资格的

评估公司进行评估，交易价格参考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通过高卖低买方式变相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受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影响，前次交易业绩补偿暂未履行，本次交

易不影响控股股东前次交易承诺的业绩补偿义务，上市公司未来将通

过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等方式来推进解决业绩补偿问题。 

二、关于置入资产花秋二矿。公告显示，置入资产花秋二矿采矿

权的评估价值为 63,081.64 万元，花秋二矿附属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7,807.84 万元，协商后合计交易作价为 90,800.00 万元，其中花秋



二矿采矿权评估溢价率高达 419.47%。此外，花秋二矿作为花秋矿业

主要经营性资产，目前生产效率较低，尚处于机械化改造进程中，且

未能使花秋矿业实现盈利。请公司：（1）结合丁松彬获取花秋矿业控

制权的背景及交易价格，说明本次交易价格与前次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花秋二矿的历史采出矿量、技改

投入金额及效果，说明评估参数中，煤炭产出量预计在 2023 年下半

年、2024 年、2025年和 2026 年及以后，分别实现 10 万吨、35 万吨、

45万吨和 60万吨的合理性；（3）补充披露花秋矿业近三年财务数据，

并说明近年亏损的主要原因；（4）结合桐梓化工近五年动力煤、原料

煤的采购量、采购成本及实际使用量等，说明置入花秋二矿的必要性。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多次沟通，多方了解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

贵州赤天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天化能源”）2017年

通过摘牌形式获得贵州赤天化花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花

秋矿业”）股权及债权，本次交易为花秋矿业持有的花秋二矿采矿权

及附属资产。通过对比两次交易评估报告，本次交易评估报告花秋二

矿评估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煤炭销售单价上升，同时，赤天化能源收

购后投入 3.51 亿元对 16号煤层保护层进行开采，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一采区保护层开采工作，将全面进入主采层开采使得未来产量提升，

导致本次交易花秋二矿采矿权评估金额高于前次评估金额具有合理

性。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一采区保护层开采工作，将全面进入主采层开

采，通过技术改造，采用机械化开采，使得未来产量提升，因此花秋

二矿评估参数中，煤炭产出量预计在 2023 年下半年、2024 年、2025

年和 2026 年及以后，分别实现 10 万吨、35 万吨、45 万吨和 60万吨

具有合理性。 



花秋二矿达产后能够保障桐梓化工部分煤炭供应，降低桐梓化工

采购成本，因此，本次交易置入花秋二矿及附属资产具有必要性。 

三、关于置入资产的业绩承诺。花秋矿业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

自置入资产完成交割后的 2023 年剩余月份以及 2024 年、2025 年和

2026 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自置入资产完

成交割后的 2023 年剩余月份数/7×610.00 万元、3,990.00 万元、

6,340.00 万元、9,210.00 万元。应补偿金额为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减去业绩承诺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补偿方所承担的业

绩承诺补偿金额远低于置入资产作价。请公司：（1）结合业绩承诺覆

盖的期限、补偿金额与置入资产作价的差额，说明上述业绩补偿安排

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2）结合业绩承诺方盈利能力、资产

状况、履约保障措施等，分析说明其履约能力和补偿的可执行性；（3）

结合置入资产煤炭产量和桐梓化工采购量，说明置入资产未来收入是

否将全部或绝大部分来自桐梓化工或相关关联方，如是，请说明在置

入资产盈利对上市公司及关联方高度依赖的情况下，有关业绩承诺的

设置及实现是否具有公允性，以及以相关盈利预测为基础高溢价收购

关联方资产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多次沟通，多方了解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场商业逻辑和惯例，为交

易双方协商，交易对方自愿作出，有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业绩承诺方拥有完成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能力，并提供了相应的

保障措施，业绩补偿具有可行性。 

煤炭属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透明，未来桐梓化工向花秋二

矿采购将参考中国煤炭网（CCTD）中同等质量煤炭的价格进行交易，



能够保障采购价格公允。桐梓化工针对所有煤炭入厂有相应的煤炭管

理制度，煤炭入厂后需要对煤炭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检验和复核，能够

确保桐梓化工与花秋二矿采购的数量及质量公允。同时，每年公司将

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会计师对业绩实现情况进行审计，确保相关

资产，业绩承诺的设置及实现具有公允性，能够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四、关于中观生物。2018 年，公司公告拟向干细胞、微循环生

物、基因药品等研发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因此向关联方收购中观生物

80%股权，交易金额 100 万元，收购后上市公司持续以借款和增资等

形式向中观生物投入资金，但中观生物目前研发进展上仅有一项药品

进入 I 期临床阶段。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持有中观生物的债权 8,700

万元，本次将予以转让以抵扣交易差价。请公司补充披露借予中观生

物的研发资金的具体用途，是否存在最终变相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多次沟通，多方了解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

公司借予贵州中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观生物”）的资

金用于中观生物自身经营，不存在变相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五、关于资金支出及财务影响。财务数据显示，上市公司近三年

一期平均货币资金余额为 1.83 亿元，本次交易上市公司需现金支付

交易对价 1.18 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会

计处理；（2）结合置入资产的后续固定资产投资及更新改造投资等需

求、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有息负债余额以及现金流量情况，说明本次

大额支出现金是否会对公司偿债能力及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多次沟通，多方了解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支付的现金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及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六、关于大秦医院。根据公告,公司本次交易后仍将保留大秦医

院 100%股权。前期重组时，公司披露募集配套资金投资设立贵阳观

山湖肿瘤医院、贵阳圣济堂糖尿病医院发展医疗服务业务，是为了进

一步完善公司的医药健康产业链，逐步打造医药健康产业平台。请公

司：（1）结合本次交易安排补充披露置出圣济堂制药后，公司对相关

医院资产的经营规划，并充分评估公司是否具备持续运营相关医院资

产的能力；（2）补充披露在肿瘤医院已开业运营，而糖尿病医院由于

办证原因无法开业的情况下，拟将两个项目医院调整为一个医院合并

经营是否符合主管部门要求，是否存在合规性风险；（3）补充披露上

市公司借给圣济堂制药的资金（存量余额）资金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经与公司多次沟通，多方了解情况，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

公司将“贵阳观山湖肿瘤医院建设项目”及“贵阳圣济堂糖尿病医院

建设项目”进行合并经营，糖尿病医院建设内容并入贵州大秦肿瘤医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秦医院”），糖尿病治疗的功能板块并入

大秦医院的内二科。大秦医院已完成专业人员招聘及科室设置等，已

经具备了形成了以手术、放疗、化疗、靶向、免疫、中医药、介入、

微创等多种技术相互配合的综合治疗能力，具备持续运营相关医院资

产的能力，已于 2023 年 6 月 17日正式开业。糖尿病医院建设内容并

入大秦医院内二科（综合内科二病区）符合医疗机构执业相关规定，

不存在合规风险。同时，公司已经履行了募投项目内部结构调整的董

事会、监事会等程序，尚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石玉城、王朴、范其勇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